附件三   簽約前交付予委託人之「信託管理說明書」參考範本

____________銀行/信託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

為便於  台端 (貴公司、貴機構) 瞭解信託業兼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及本公司之經營，爰依「信託業兼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操作辦法」第九條規定，於  台端 (貴公司、貴機構) 與本公司簽訂信託契約約定相關條款七日前，向  台端 (貴公司、貴機構) 說明並交付記載以下事項之信託管理說明書(詳細內容如後附文件。如擬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信託管理說明書應包含期貨暨選擇權交易風險預告說明【範本如附錄】) 一式二份：

一  本公司辦理信託業兼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之性質、範圍、經營原則、收費方式、禁止規定、委託人及信託業之法律關係及運作方式等。

二  本公司運用資金從事全權決定運用信託財產為有價證券投資或證券相關商品交易之分析方法、資訊來源及投資策略。

三  本公司辦理信託業兼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之主管及業務人員之學歷與經歷。

四  本公司最近二年度綜合損益表及資產負債表。

五  本公司有無因辦理全權決定運用信託財產為有價證券投資或證券相關商品交易業務，發生訴訟、非訟事件之說明。

六  投資或交易風險警語、投資或交易標的之特性、可能之風險及法令限制。
若  台端 (貴公司、貴機構) 對於所附說明之內容確已知悉及收訖，除請自行留存一份外，請於本頁簽名或用印後，將另一份交回信託業存查。

此致

           君 (公司、機構)

委託人簽名或蓋章：__________

信託業暨負責人簽名或蓋章：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